
近
日，长
沙市建
筑业协

会建筑施工设备租赁分会发布公告，“从2014年2
月1日起，对未取得行业确认证书的建筑施工设
备租赁企业，将停止其在长沙市承接该项业
务。”也就是说，在该市从事建筑施工设备租赁
业务的企业，都必须向协会提交申请，办理行业
确认。一时间，该协会被称为“最牛行业协
会”。一位企业代表向媒体大倒苦水，他认为，
协会本应做好服务工作，现在反过来成了骑在企
业头上的“大爷”，想反抗却又不行。（4月14日
《人民日报》）

从报道披露的情况看，说长沙这家行业协会
是最牛行业协会一点儿也不为过。它背靠着政府
主管部门，不仅拥有收费权、评级权，还手握审
批权、处罚权，俨然就是一个“二政府”。这种
依托主管部门的行政权力，打着协调服务、维护
权益的旗号，实为垄断经营、强行收费的行为，
严重破坏了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扭曲了行
业协会的本来面目。

长期以来，一些行业协会在坊间被戏称为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
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这种
所谓的“五子登科”是典型的“官办、官管、官
运作”。既然与“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行
业协会自然多是在办“官事”、有“官相”。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不断推进自
身改革，大量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然而，基层、
企业、百姓仍然觉得不解渴，总感到改革举措没
落地。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些含金量高
的审批事项从政府部门转向了行业协会，这种从
“左手”到“右手”的改革，换汤不换药，换的
只是“婆婆”，不放的是权力。

我国当前的社会组织发展相对滞后是不争的
事实。“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组织管理滞后，客观上造成政
府在经济社会管理方面管得过宽、管得过细、管
得过死。如果各个行业协会不能真正成为所代表
的社会成员团体利益的维护者，甚至演变为没有
“最牛”只有“更牛”的“二政府”，那么，社

会对话机制就会被扭曲，其本身作为经济社会发
展“第三推动力”的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去年出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
案》明确提出，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逐步推
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强化行业自
律，使其真正成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
为的主体。落实这项改革举措，一方面，要断掉
“行政奶”，实行严格的政会分开、政资分开、
政事分开，依法界定行业协会的权力义务。另一
方面，要培上“市场土”，放宽准入门槛，有效
引入市场竞争，避免一家独大、别无分店，倒逼
行业协会为企业和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进而
提高自主办会能力和社会公信力。

海淀重点小学30万，西城重点小学19万，东城
重点小学16万……今年幼升小即将开始，“择校黄
牛”蠢蠢欲动，要价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择校黄
牛”承诺提供的服务五花八门，包括跨区择校、本
区内跨片择校、异地户口办齐五证、学生信息采集
撤更……不过相关区县教委坚决否认，并奉劝家
长不要上当受骗。(4月14日《北京青年报》)

在我看来，那些被涉及的教育部门，还是不要
急切地否认为好。单从报道来看，不像纯属“黄牛”
诈骗———“黄牛”们要给家长提供合同文本和操作
流程，很多技术细节能为家长排除被诈骗的风险；
且买卖双方要开共管的“联名账户”，事成之后才
付款。而经济诈骗往往是事前付款，然后玩起“人
间蒸发”。笔者的切身感受是，“择校黄牛”极有可能
存在，未必全是骗子，我女儿在两年前小升初时，
我就同这类“高人”有过接触。

面对记者“有图有真相”的调查，教育部门的
应有姿态是，拨开迷雾，全面探究事实真相，而不
是急于下结论。比如循着“择校黄牛”在各类升学
交流论坛里打出的中介广告，顺藤摸瓜，查出到底
是哪些“黄牛”在兴风作浪，他背后到底有没有“潜
伏”在学校里的“贵人”相助；更要检视招生制度有
没有漏洞可钻，实际招生中到底有无违规现象。如
发现违法违纪行为，应严肃查处、绝不姑息，以维
护教育公平和主管部门形象。

国内奶粉太贵消费者太冤。国外一罐优质
奶粉售价100多元，国内一罐奶粉随随便便就
能卖到三四百元，这种行业潜规则将被颠覆。
4月12日，我国酸奶巨头君乐宝宣布，其正式
进军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价格每桶仅为130

元(900g装)。这一价格创下我国婴幼儿奶粉市
场的最低纪录。君乐宝总裁魏立华直言，“中
国的奶粉太贵了，消费者太冤了。”(4月14日
《京华时报》)

近期，国内首次汽车“零整比”系数研究
成果显示，国内不少车型零配件价格贵得离
谱，一款某德系知名品牌车型零配件总价竟是
整车价12倍多。价格畸高背后，是对消费者权
益的肆意侵害，更反映了我国汽车市场长期存
在的弊病。专家指出，我国汽车市场管理的制
度缺陷已导致垄断危害的产生，监管部门不能
再视而不见。（4月14日《重庆晚报》）

提到4S店配件贵、修车黑，笔者感触良
多。我的车曾在一次与花坛的亲密接触中撞坏
“前脸”，去4S店“美容”要破费1200，而
在普通修理厂修理，300块就能搞定。犹豫再
三，我还是忍痛选择了“更专业”、“更保
险”的4S店。原因无它，要是有在普通修理
厂维修的“污点记录”，我的车可能有“脱
保”的危险。因此，明知保养很贵、维修很
黑，车主们依然会义无反顾的投入到4S店的
“怀抱”。

虽然在汽车销售市场，各品牌价格血拼的
很猛，试乘试驾体验、降价促销活动“你方唱
罢我登场”。但是一旦你从持币而沽，变成品
牌拥有者，那么服务就会反转。不仅，维修服
务、大小保养的定价权，是经销商的一言堂，
而且喇叭不响、雨刮器效果不佳等小毛病，能
不能保修、怎么修，要看经销商脸色。

事实上，我国实施多年的《汽车品牌销售
管理实施办法》，本意是保护消费者，谨防出
现购车后服务“断头”的现象。但在运行过程

中，“汽车品牌经销商应当在汽车供应商授权
范围内从事汽车品牌销售、售后服务、配件供
应活动”等条款，却间接将各汽车品牌将为客
户提供专享服务异化成垄断经营。加之，近年
来汽车销售利润持续下降，厂商们更加重视汽
车服务市场的“开发”。

于是，“小病大治”—保险坏了把风扇换
掉，灯泡坏了把大灯总成拿下；“无病呻
吟”——— 每次保养都要捎带清洗节气门、通油
路等附加服务，还美其名曰“爱护”。不知不
觉间，“服务”成了 4 S 店盈利的“主旋
律”，真是买车不易，修车更贵，且行且珍
惜。 相比厂商的“霸道”，消费者却只能明
知是圈套，也只能向里跳。毕竟，汽车是贵重
消费品，出一次毛病谁都希望用“好药”去
病。更何况，消费者大多是门外汉，一句“外
边修理厂用的都是副厂件，而且不专业，出了
问题我们不保修”，足以让他们望而止步。

然而，消费者对汽车厂商让步，法律却不
能和厂商妥协，政府更不能缺位。要打破汽车
厂商对汽车售后服务的垄断，首先，汽车厂商
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配件的自由流通，更不能
让配件成为只有4Ｓ店掌握的“稀缺”资源。
其次，就要通过立法，保证即使有非4Ｓ店维
修记录，汽车厂商也不能“脱保”，解决车主
维修的后顾之忧。当然，对涉嫌价格欺诈的厂
商，最见效的方法是坚决予以曝光，并处以严
厉打击，让汽车厂商不敢随意宰客。

作 者/ 唐春成

对“择校黄牛”

不要急着否认
□ 何勇海

近日，国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关
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要求，自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对年应
纳税所得额低于10万元(含1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
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4月14日《法制日报》)

一国经济要有活力，要有竞争力，不仅需要
“顶天立地”的大企业，更需要“铺天盖地”的小微企
业。数据显示，我国小微企已经超过4000万家，其中
包括3700多万家工商个体户，吸纳了2亿多人口就
业。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一头连着经济繁荣，一头
连着社会稳定。它们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
创造了60%的国内生产总值、50%的税收和80%的就
业岗位。

小微企业是社会的毛细血管，渗透到方方面
面。据了解，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中
小型民营科技企业占到80%以上。减轻小微企业的
税负是发展实体经济最可作为也最见效的一条措
施。在香港，70%以上的中小企业都是不缴税的，而
在国内，不论企业是否赚钱都必须缴税。缴税之
后，不少投资人都亏损了，即“税后亏损”。因此，发
展小微企业，必须“放水养鱼”，当前，重点是做好清
理、规范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及其他费用的工作。

要多给小微企业

“减负”
□ 刘英团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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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修不起”
监管在哪里

□ 薛家明

最牛行业协会是怎样炼成的
□ 徐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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